
关于部分检验项目的说明

镉是一种具有强蓄积性的重金属环境污染物，茄果类的茄子具备一定的重金属富集特性，可通过种植根系吸收、植株传导富集环境中的镉元素。镉在人体中代谢周期极长，难以自然排出，会长期蓄积在体内，产生持续性的健康损害。长期食用镉含量超标的茄子，过量镉元素会主要沉积在人体肾脏、骨骼、肝脏等关键器官，持续损伤肾小管功能，引发肾功能异常，同时会干扰人体钙磷代谢，破坏骨骼组织结构，造成骨质流失、骨骼软化、骨质疏松等问题，严重时会出现骨骼酸痛、肢体变形等症状，还会轻微影响人体免疫机能，对身体健康存在慢性累积性风险。依据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（GB 2762—2022）规定，茄子中镉的限量值为0.05mg/kg。茄子中镉含量超标，主要源于种植环节污染，若种植地块土壤、灌溉水源受镉污染，茄子生长过程中会持续吸收富集土壤与水体中的镉，导致原料镉含量超标；此外，种植区域大气沉降重金属、农业投入品含微量镉杂质，或采收、储运过程中接触含镉器具造成轻微二次污染，也可能导致茄子镉检测结果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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氯氟氰菊酯、高效氯氟氰菊酯是广谱性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，广泛用于果树病虫害防治，高效氯氟氰菊酯为氯氟氰菊酯的高效活性异构体，杀虫活性更强、应用更为普遍。该类农药具有一定的残留性，可附着于荔枝果皮、果肉表层，常规清洗难以完全去除。人体长期或过量摄入残留超标的荔枝，农药成分会在体内蓄积，可能刺激神经系统与消化系统，引发头晕、乏力、恶心、肠胃不适等症状，长期累积摄入会加重人体肝脏、肾脏代谢负担，损害脏器正常功能，对人体健康存在潜在慢性危害。依据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—2021）相关规定，明确了荔枝中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的最大残留限量标准。荔枝中该类农药残留超标，主要是种植过程中为防治虫害，超剂量、超频次喷施农药，或采摘前未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规定，农药未充分降解消散；同时，果园病虫害高发期盲目用药、农药配比不规范，也会造成荔枝果实农药残留富集，最终导致检测结果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要求。

糖精钠（以糖精计）：糖精钠是一种人工合成甜味剂，甜度高、成本低廉，无任何营养价值，常被违规用于水果增甜、改善口感。杨梅果肉酸甜度不均、鲜果口感偏酸，部分经营者会违规浸泡、喷施糖精钠，提升果实甜度、售卖品相。该物质人体吸收后无法参与代谢，会原样排出体外，过量摄入会加重人体肠胃、肝肾代谢负担，短期大量摄入可能引发腹胀、恶心、肠胃紊乱等不适，长期摄入会对人体消化系统造成慢性刺激，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。依据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 2760—2014）规定，新鲜水果属于禁止使用糖精钠的食品类别，不得检出相关物质。杨梅中检出糖精钠且数值超标，主要是种植、收购或售卖环节中，不法商家为提升果品口感、掩盖劣质酸涩果品缺陷，违规使用糖精钠溶液浸泡、喷洒杨梅；同时存在批量果品加工分拣过程中，设备交叉污染、违规添加辅料等情况，导致杨梅中糖精钠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要求。


